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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府办规 匚⒛18〕 1号

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增城区

∷ 来̄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

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,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 :

《增城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实施细则》已经区

人民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在执行过程中

遇到的问题,请径向区教育局、区来穗局反映。

广州市



城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

义务教育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入学管理,切实做

好我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,提高教育公共资源

均等化服务效率,促进幸福增城建设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

务教育法》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《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

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》 (粤府办 匚⒛11)45号 )以及 《广

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

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》 (穗府办函 匚⒛16〕 174号 )等有关规定 ,

结合本区实际,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中所称
“
来穗人员

”
是指户籍在广州市以外

(不含港、澳、台地区)在我区居住并在广州市范围内就业的务

工人员。

来穗人员随迁子女,其当年 8月 31日 前年满 6周 岁,尚未入

学、拟于当年入读小学一年级,或 当年小学毕业、拟升读初中一

年级,申请在我区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或入读政府补贴的

民办学校,适用本细则。

本细则所指入学申请人是拟申请入学的适龄人员的父母或

其他法定监护人。

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已入读小学 (或初中)并取得相应学籍的,

不适用本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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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为做好我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 ,

成立增城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领导小组,负 责

统筹、协调、组织各项工作实施,由 区政府分管来穗人员服务管

理工作的副区长及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任组长,区教育局局长、

区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局长任副组长,增城开发区管委会、区直

有关职能部门、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。成员

单位及职责如下:

区来穗局负责受理来穗人员为其随迁子女积分制入学申请,

计算得分并公示得分结果;收集、登记入学申请人在我区居住的

情况,提供有关入学申请人在我区居住的统计数据信息;负 责审

核入学申请人在我区办理居住证年限和出租屋租赁情况等相关信

息材料。

区教育局牵头制定辖区内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招生计划、

确定实施学位补贴的民办学校;按照申请人的得分,以免试原则

统筹安排学位;负责统筹、协调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增城开

发区管委会有关单位根据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在辖区内入学的实际

需求情况,优化教育布局,充分挖掘公办中小学校的办学潜力 9

核实入学申请人提交的学历和政府表彰加分项目等信息材料,加

大对接收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为主的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,依

法审批、依法管理、规范办学行为,最大限度满足来穗人员随迁

子女在我区接受义务教育的需求。

区发改金融局负责将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在本区接受义务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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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;将有关学校的建设列

入固定资产投资规划和年度计划;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 ,

对辖下各公 (民 )办学校执行的教育收费标准进行审核,及时查

处学校违规乱收费行为。

区人社局负责审核入学申请人的就业登记、参加社会保险等

相关信息材料。

区市场质量监管局负责审核入学申请人的工商营业执照等

相关信息材料。

区卫计局负责审核入学申请人的计划生育信息材料。

区国土规划局负责审核入学申请人在增城区合法自建或购

买房产等居住信息材料。

区公安分局负责审核入学申请人随迁子女的户籍信息等有

关材料。

团区委、区民政局负责审核入学申请人的志愿者服务和义工

服务工作情况材料。

区财政局负责为符合本细则相关条款规定的来穗人员子女

接受义务教育提供经费保障。

区科工信局负责对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入读义务教育阶

段公办学校有关信息系统提供区电子政务网络接入的技禾支持 ,

确保网络运行环境安全畅通。

区广播电视台、增城日报社负责做好本细则及积分制入学工

作的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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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职能部门根据 《增城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

育阶段公办学校起始年级积分项目及标准一览表》 (附件 1)的

有关项目,制定本部门所负责积分项目的具体积分细则和办事指

南。

第四条 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增城开发区管委会等有关

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,成立对应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;根据广

东省的要求,按照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、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的

原则,负 责组织实施本区域来穗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,把

该项工作纳入本辖区教育发展规划,充分挖掘本辖区内公办学位

的潜力;积极配合区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做好相关入学申请资料

的审核和管理工作,切实保障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在我区接受义务

教育的合法权益。

增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制定开发区高级管理人员、高级技术

骨干的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方案,审核开发区高级管理人

员、高级技术骨干的随迁子女申请入读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

校起始年级的名单,并在增城开发区管委会及开发区各企业公示

高级管理人员、高级技术骨干的随迁子女申请入读我区义务教育

阶段公办学校起始年级的名单,在规定时间内将名单交区教育局

及区来穗局。

第五条 符合广州市招生政策有关规定,且具备下列三款条

件之一的来穗人员,其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

级,我区将以辖区内公办学校为主统筹安排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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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符合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政策性照顾借读生条件,在

本区居住的非广州市户籍人员随迁子女,经 区教育局或属地教学

指导中心按规定核实申请材料后,按 “
免试就近入学

”
原则统筹

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。

(二 )符合省、市及本区高端人才管理细则的高端人才随迁

子女,增城开发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、高级技术骨干的随迁子女 ,

由区教育局按
“
免试就近入学

”
原则统筹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。

(三 )在我区连续居住并在广州市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(其

中一个险种 )满 5年、有稳定职业、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居住证

持证人的随迁子女,由 区教育局以辖区内公办学校为主统筹安排

学位 (以来穗人员持有的 《广东省居住证》作为
“
在我区连续居

住满 5年”
的证明材料,计算的截止时间为当年 8月 31日 )。

符合以上 (一 )项规定及 (二 )项规定的省、市及本区高端

人才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须在我区户籍生招生时段内到居住地的

镇街教学指导中心报名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符合以上 (二 )项

规定的增城开发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,高级技术骨干的随迁子女

须在指定时间到增城开发区管委会进行报名并提供有关材料;符

合以上(三 )项规定的来穗人员须在积分入学报名时段内通过
“
增

城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管理系统
” (以下简称

彳
增城区

积分入学系统
”)为其随迁子女报名申请入读我区公办学校,同

时上传各积分项目的积分材料,区教育局将根据符合该项规定的

入学申请人的积分按从高到低的顺序统筹安排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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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对不符合本细则第五条规定,但持有在广州市办理

有效 《广东省居住证》的来穗人员 (从 20!8年起,必须在广州市

办理有效 《广东省居住证》满 1年 , “
满 1年”

须连续计算,计

算居住证年限的截止时间为当年 8月 31日 )可通过计算积分方式

为其适龄子女申请入读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或政府补贴的

辖区内民办学校小学一年级或初中一年级;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

况和意愿,通过自主选择报读民办学校,解决随迁子女接受义务

教育问题。

第七条 积分入学办理工作流程:

(一 )区教育局负责做好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位容

量的数据统计,在保证完成本区户籍地段生和符合本细则第五条

规定的学生的招生任务前提下,将剩余的学位数通过广州市增城

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统一向社会公布。

(二 )来穗人员为其随迁子女申请入读本区义务教育公办学

校 ,可 在
“
广州市增城 区人 民政府门户网站

” (网 址 :

httΓ 〃 -。 zengcheng。 gov。 cn/)t服 务
→

教 育 服 务
→

积 分 入 学
”

栏下载 《增城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起始年

级积分制入学申请表》 (附件 2)等相关表格,或凭适龄儿童的

户口簿到申请学校的所在镇街教学指导中心领取上述表格,并按

要求准备有关材料。

(三 )入学申请人在
“
增城区积分入学系统

”
进行网上申请。

入学申请人以居住地所属镇街为依据,对 口申报同一镇街所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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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个志愿学校。

(四 )入学申请人网上提交申请后,各职能部门要在规定时

间内按照
“
增城区积分入学系统

”
项目要求,在系统内对入学申

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出具相应积分项目的审核结果

(该项得分结果 )。 如果职能部门对入学申请人填报的资料有疑

问或异议需要核实,则入学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有关资料

的原件供核查。

(五 )入学申请人可在
“
增城区积分入学系统

”
内实时查询

各项审核结果,如对审核结果和计分有疑问或异议,可持相关材

料在规定时间内到对应职能部门进行咨询和复核,积分入学系统

将根据复核结果重新自动计算积分。

(六 )各职能部门完成申请人的所有积分审核后,入学申请

人不得再对填报的志愿及资料数据进行修改。 “
增城区积分入学

系统
”
将自动生成申请人的总积分,以镇街单位,按总积分从高

到低顺序排序。如果总积分相同,则依次比较申请人的居住、社

保、就业三个项目的积分再进行排序,以确定入学申请人的总积

分在本镇街内的排位次序。入学申请人的J总积分在
“
增城区积分

入学系统
”

内显示并供申请人查阅。

(七 )区教育局根据各镇街积分入学的学位以及申请情况划

定各镇街积分入学的分数线,投档录取时只对录取分数线以上的

入学申请人进行投档。投档时,积分入学录取系统将根据申请人

的实际居住地、填报的志愿及对应学校的学位情况先投第一志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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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即 学区学校);如果学区学校没有学位未能录取时,录取系统
才根据申请人所填报的第二志愿 (A、 B志愿学校,先投A志愿
学校,未被A志愿学校录取,则再投B志愿学校)进行投档。

(八 )投档结束后,区教育局将在区政府门户网站统一向社
会公示各镇街公办学校的积分录取线,公示期为7天。申请人可
通过

“
增城区积分入学系统

”
自行查阅录取结果。如对录取结果

有异议,可 自承取结果公布之日起5天 内,以书面形式向增城区
教育局提出异议。区教育局在收到异议之日起 5天 内进行复核,

并书面答复申请人。

(九 )公示结束后,通过积分申请获得入读公办学校资格的
来穗

^员

随迁子女,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录取学校注册。逾期不
注册或不服从安排的,作 自动放弃学位处理,不得再以任何形式
入读我区的义务教育公办学校,申请人本年度参与积分申请所获
得的积分自动失效。

不具各网上申请能力的申请人,可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属镇街
义务教育阶段招生领导小组设立的招生现场进行报名及资料审
核。审核确认后,由工作人员将相关信.急输入 “

增城区积分入学
系统

”;提交申请后需查询相关积分入学信
`息 的,可到所属镇街

教学指导中心查询。               t
第八条 通过本细则未获得公办学校学位的来穗人员随迁

子女,其 申请人可自行到经审批开办的民办学校为随迁子女申请
报名入学。民办学校按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向学生收取费用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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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必须减免或退回义务教育免费标准的费用。

第九条 通过积分申请获得入读公办学校资格的来穗人员

随迁子女,在校期间享受与本地户籍学生同等待遇。接收学校要

为已入学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建立学籍档案,并按规定报审批机

关各案,确保其在学历认可、入队、入团、评优、选拔学生干部

及参与各类活动方面享受与本区户籍学生同等的待遇。同时,学

校要加强与学生家庭联系,关注学生身心健康,帮助学生尽快融

入校园生活。

第十条 对接收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工作中出现的违规

违纪行为,区教育局和纪检监察部门将依法严肃查处。

第十一条 来穗人员为其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公办学校,必须

保证其所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及证件、证书真实有效,报到注册

时一经查实有弄虚作假的行为,立即取消其当年的申请资格和申

请到的公办学位。
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,有效期为 3年。

实施期间,若上级出台有关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新

政策,则根据新政策再行调整。自本细则实施之日起,原 《广州

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增城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

义务教育实施细则的通知》 (增府办 匚⒛17〕 5号 )停正执行。

附件:1。 增城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

办学校起始年级积分项目及标准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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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增 城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

起始年级积分制入学申请表

3.增 城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起

始年级积分制入学办理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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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增城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育阶

段公办学校起始年级积分项目

及标准一览表
         J

序

号 项 目 拂 麟 赧 哿 斗 髋獭
备 注

1

文化程度
(最高得

分巧分)

研究生 (硕士) 或以上 15彡分

学历、学位鉴定证
明

区 教 育
局

大专或以上学历,须通
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
息网(学信网)在线验证
报告进行积分,通过学
信网不能验证的大专或
以上学历证书,须提前
自行到省市学历验证中
心对学历证书作前置审
验,并凭学历验证报告
澎 邗盼 。

栅 历 哼士 ) 10乡分

奸 、  :菖寻卩哥丿叉0言垄勹;云
^

6分

高中、中专 (中职、中技 )

学历
3分

初中 2分

2

就业备案
服务年限
(最高得

分 3O分 )

年限 1年 2年 3年 4年

提交下列证件之
一: (1)个人历
5乏启尤」业讠己5灵1  (2)
(叫卜钅奉丿)/亻卜刂

')有效工商营业执
照。

社
市
管

人
区
监

区
局
场
局

申请人可到镇街劳动部
门或网上打印个人历史
就业记录 (省属个 丨

'、中央和部队驻穗单位的
申请人需到增城区就业
服务中心查询、打印个
人历史就业记录);区
市场和质量监管部门负
责核实工商营业执照相
烯 惑

雠 2 4 6 8

年限 5年 6年 7年 8年

舶 10 12 14 16

年限 9年 10垄F 11年 12年

舶 18 20 22 ⒛

年限 13年 ⒕年 15钺 灶

舶 26 28 30

3

缴纳社会
保险 (最

翮 30

分)

年限 1年 2年 3年 4年 (D在广州市内
参保的申请人:无
塥潺紊钅昱纟;乏丬,扌丬s};
(2)驻地在广州

市并在广东省社
保局参保的申请
人:提交广东省社
保局出具的社保
缴费清单、单位营
』凵氏熙影蔓印件 (力口
盖韵口扣勤 、本
人身份证原件及
复匡rr+

区 人 社
局

本项目只对入学申请人
或法定监护人在广州市
芮参加社保 (含驻地在
广州市并在广东省社保
局参加社保)的部分积
分。

箱 2 4 6 8

年限 5年 6年 7年 8年

箱 10 12 14 16

年限 9年 10垄F 11垄F 12年

艴 18 20 22 24

年限 13垄F ⒕年 15钺 灶

傩 26 28 30

-12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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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:1。 入学申请人 (或其他法定监护人)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本表所列

项目参加积分。各积分项目由积分审核系统统一完成审核、积分、

排序。职能部门对入学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有疑问或需补充,则入

序

号 项 目 剁轩晡谁 匆瓦循爹交:条+斗
审核责
任单位

备 注

4

居住条件
(最高得

分⒛分)

入学申请人或法定监护人在增城区内
合法自建或自购房居住,按持有证明
时间计算 (增量房按购房合同时间计
算,存量房按出证时间计算),每年
加 5分 (半年以上按 1年计分)。 同
一觇捌呖艹气函挚毛只接受 1丿0冫C芊申
请 (孪生子女除外)。

不动产权证书 (房

地产权证)或有效
购房合同、发票等
房产信息 咖姗

积分入学系统核实。

入学申请人或法定监护人在增城区内
租赁房屋居住,且在居住地镇街申请
入读,每年加 5分 (斗缉羽±按 1年
计分)。 办理《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》
的同一地址每年只接受 1人入学申请
(孪生子女除外)。

镇街出租屋备案
信息

区 来 穗
局

该项目积分以办理房屋
租赁登记备案时间 (即

审核时间)为准起计。

5

居 住 证
(最高得

分1O分 )

以在我区办理居住证时间为准,

加 2分 (半年以上按 1年计分)

每年
雕 证

区 来 穗
局

半年以下的不计分。

6
户籍资料
(最高得

分 5分 )

网蝴 髟λ、学申请人及其子女有关户
籍高急。 户口簿

区 公 安
分局

7

计划生育
(最高得

分10分 )

持有 《流动人口婚育证明》或 《电子
婚育证明》或 《广东省计划生育服务
证》》得 2分;按要求在增城区计生
部门登记麟 信息,接受珊删 管
理得 2分;符合计生政策,无政策外
生育得 6分;政策外多孩,但跚
社会抚养费得 4分:政策外多孩,只
缴纳部分社会抚养费得 2分;政策外
多孩,         o分 。

有效 《流动人口婚
育证明》或 《广东
省计划生育服务
证》

区 卫 计
局

镇级以上医院或计生部
门证明。

8

加分 (最

韶 汾 10

分)

适龄儿童的父 (母)参加本区、镇街
团委或政府部门组织的义务活动或志
愿服务活动,每 3O小时加 1分,父母
双方可累计积分,总分不超过5分。

服务时数证明材
料

团区委、

区 民 政
局

适龄儿童的父母在增城区务工期间获
得本区级或以上政府部门表彰的加 2

,/A/次 ;获得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
表彰加 1、|Ⅺ次,父母双方可累计
得分,总分不超过5分。

申请人父母获区
级、镇街级表彰证
书。

区 教 育
局

总分

-13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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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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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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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■
匚
Ι
匚
匚
匚
匚
Ι
Ι
匚
r
匚

Ι
Ι
Ε
Ⅰ
r
△

避

学申请人应按要求及时作补充、说明。

2.除第 8项外,其余积分项目由适龄儿童父或母 (或其他法定监护

人 )自 主选择其中一方进行积分;除第8项外,其佘积分项目必

须为同一人资料。

3.申请人对审核结果有疑问或异议,可持相关材群漱 时间内到

对应职能部门进行咨询和复核,系统将根据复棱毒暴重寺鲁豪镰鞣驴ˉ

算积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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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增城区来穗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
起始年级积分制人学申请表

育局、区来穗局将以申请人网上填报的信息为准。⒉
忒蠡骗 蹦羼编约鲷 舻绲鹰扌罨屋g晕谵菇豪舻

-15—

赙 申讠姗 息

相片

入
学
申
请
人
子
女
基
本
情

况

蟛 ll±
,刂 出生日期 民族

身份证号码 户口性质 农业□ 居民□

户籍地址

姗 跚

在读园(校 ) 幼懒
自建房□ 自购房口租赁房□其它□

啉撖
2.

入
学
申
请
人
基
本
情
况

父鹏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

学历 政治面目 工作单位 居住证年
限 (年 )

嘲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

学历 政治面目 工作单位
居 住证
年  限
(年 )

责任:冷
汞圻填内餐正确无误,所提交镧 舯 请材料、涮 刘 獬 揠 甄 酊 砺 翩 顶 硎 丽

人学申请人 (或其它法定监护人)签名:

总积分 槲 哥:斤名次

辶

镇街招生领导小组意见
〓~
 
 

日月年年 月 日经办

本汞仅作参考使用,申请人必须在网汪 : 上进行信
`息
登记 入 ,区



附件 3

增城区来穗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
起始年级积分制入学办理工作流程图

区教育局网上公布公办学校学位情况

申请人网上申请报名,填写报名信息和报读志愿学校、录入

积分资料 (不具各网上申请能力的申请人,可在规定时间内

到所属镇街义务教育阶段招生领导小组设立的招生现场进行
报名及资料审核 )

各职能部门网上对申请人积分资料进行审核

申请人网上查阅积分审核结果
(不具备上网条件的申请人需查

询相关积分入学信
`急
的,可到所

属镇街教学指导中心查询 )

系统自动计算总积分,按学位情况和申请人志愿进行投档

区教育局复审

公布学校录取分数线,公示录取结果

申请人网上打印录取通知书,并按时报到注册

-—  16 -—

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抄 送 :区 委 、 区 人 大 常 奢 会 、 区 政 府 、 区 政 协 领 导 同 志 及 区
姿

委 监 察

委负责同志,区委各部委办,区人大办,区政协办,开发区党

∷政办,区武装部,Ⅰ 区法院,区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。

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综合科    zO18年 4月 3日 印发


